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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堆置及載運計畫

(第一階段)

辦理保證金退還

 土方處理紀錄A、B表
 運送處理證明文件
 完成網登資料勾稽查核
並列印

 相關核准公文
 臺北港進場完成證明書
 載運車籍資料及軌跡

核准後始得出
土

載運完畢應檢送營
建剩餘土石方處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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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申請港區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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申請
堆置及載運計畫
(第二階段)

本府備查

是

否

 土壤污染管制及監測標準檢
驗文件(B1~B4、B6)

 「有害事業廢棄物認定標準
」及「海事工程磚石填料處
理技術指引及品質管理規範
」檢驗文件(B5)

 無 紅 火 蟻 檢 驗 資 料
(B1~B4、B6)

 清 運 業 者 經 濟 部
工商登記資料及負責人身分
證正反面影本各乙份

 切結書
 運載路線圖
 剩餘土石方數量計算書
 剩餘土石方堆置區照片

 第一階段核准公文及
保證金影本

 出土期間至臺北港收土
端管制站進行自主檢查
之派員名冊

 車籍、駕駛名冊及GPS
檢驗合格資料

 兩階段系統基本資料 (
已勾稽)

出土期間：
 應派員至臺北港收土
端管制站進行自主檢
查，如有不符應予退
車並通報本府。(包
含憑證之真偽、駕駛
員、車籍資料、餘土
土質及數量)

 於規定期限繳交每月
結算進場土方管理費

 依規定辦理兩階段申
報作業

是

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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否

台北港土方交換作
業平台登錄案件

請領港區通行證及
核發運送憑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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